
杭州市余杭区“区域环评+环境标准”改革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承诺书

编号：

项目名称：杭州富春康复医院建设项目

承诺方（甲方）：杭州富春康复医院管理有限公司

行政主管部门（乙方）：杭州市生态环境局

一、项目主要内容

（一）项目单位：杭州富春康复医院管理有限公司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：陈明华

（三）拟建地址：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运河路 5-2 号

6-7 幢、运河路 5-4 号 1-8 幢

（四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

富春控股集团注册成立了杭州富春康复医院管理有限

公司，在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运河路 5-2 号 6-7 幢、运河

路 5-4 号 1-8 幢，利用富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房屋，

设立了杭州富春康复医院。杭州富春康复医院将依托浙江大

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强大医疗资源和实力，为余杭区提供

优质的医疗康复服务。项目的实施将极大的改善余杭区的医

疗卫生服务状况。

为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项目将分期进行开发建设，本项

目先进行首期建设，利用富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杭州

市余杭区崇贤街道运河路 5-2 号 6-7 幢房屋改造实施，面积

为 33148.12 平方米，规划床位 320 张床位及 2 张牙椅的康



复医院，诊疗科目为康复医学科（骨与关节康复科、神经康

复科、脊髓损伤康复科、老年康复科、心肺康复科、疼痛康

复科、烧伤康复科）、内科、外科、口腔科、重症医学科、

麻醉科、医学影像科（X 线诊断专业、CT 诊断专业、磁共振

成像诊断专业、超声诊断专业、心电诊断专业、脑电及脑血

流图诊断专业、神经肌肉电图专业）、医学检验科（临床体

液、血液专业、临床化学检验专业、临床免疫、血清学专业）、

中医科。预计年门诊量约 9.1 万人次。

本环评只针对首期建设进行评价，其余运河路5-4号1-8

幢开发建设需另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并报送相关生态环境

部门进行审批或备案，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。

（五）主要污染防治措施：

本项目外排废水（综合废水）主要为医疗废水和职工生

活污水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医疗废水一起汇入院区

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纳管排放至杭州市余杭区崇贤污水处

理厂处理；污水处理站恶臭经污水处理设施加盖，废气经收

集和高能离子除臭系统处理后外排；医疗废物、污水处理站

污泥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；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

运后填埋处置。

（六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及总量来源：

本项目新增 CODCr排放量为 1.241t/a，新增 NH3-N 排放量

为 0.062t/a，本项目从事医疗服务，营运期本项目院区不涉

及工业生产废水的产生与排放，因此本项目 CODCr、NH3 -N

排放量无需区域替代削减。



（七）总投资及环保投资：总投资 60000 万，其中环保

投资 360 万

二、承诺内容

（一）甲方事项

1、甲方承诺本项目不属于《余杭区义桥工业区块等 7

个特定区域“区域环评+环境标准”改革实施方案》环评审

批负面清单中的项目。详见附件

2、甲方承诺项目建设期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

（1）项目选址符合“杭州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

区管控方案。

（2）项目建设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、省规定的污

染物排放标准要求。

（3）项目符合项目所依托的工业有关专项规划和开发

区规划及其规划环评要求。

（4）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

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

（5）按法律法规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，并按照排污许

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。

3、甲方承诺项目生产期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

（1）加强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，确保生产过程污

染物排放符合国家、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。

（2）建设项目新增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二氧化硫、氮

氧化物、烟粉尘、挥发性有机物、重金属等主要污染物排放

量须符合总量控制要求。




